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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尚不存在一批在职业道德、技术装备、人员素

养上完全能够胜任侦查工作鉴定需要的鉴定机构和

人员的情况下，《决定》保留了侦查机关内部的鉴定机

构和人员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决定》取消法院系统设立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员是正确的。 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相比，无论在理论

上还是实务上对于法院及法官的中立性、公正性要求

却高得多。 在此情况下，取消法院的鉴定机构应该是

正确的。
3. 从司法鉴定工作的需要出发， 结合我国的实

际，统一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员入门条件

《决定》颁行以前，司法鉴定各自为政，机构的设

立、人员的入门没有统一的条件，这与司法鉴定工作

的特殊性质和司法工作对其要求是很不相称的。 《决

定》则解决了这一问题，基本符合鉴定工作的需要。 但

是，坦率地讲，《决定》也存在需要检讨、总结的问题。
我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决定》规定法院不得设立

鉴定机构是对的，但是同时还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不

得设立鉴定机构”， 这实质上关闭了设立国有或公立

司法鉴定机构的大门。 在这一规定下，多少年来国家

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建设起来的原法院系统的

鉴定机构和鉴定队伍，不仅在法院不能存在了，而且

在司法鉴定领域也没有生存空间了。 据了解法院这支

已经拥有相当雄厚的技术装备和良好业务素质的鉴

定队伍，在《决定》施行后就四零五散了。 仅从经济角

度和人力资源来看，就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为什么不仅法院而且连司法行政部门都不得设

立鉴定机构？ 官方没有正面说明原因，理论界则有一

种看法，认为是为了保持司法鉴定机构的中立性和社

会性，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 司法鉴定机构的中

立性和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不应隶属于司法机关，并不

能排除国家出资设立国有的或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
也就是说不能认为国家出资设立的机构，单位就必然

没有中立性。 比如法院是国家出资设立并运作的，全

世界如此。 从法律上和理论上并不能说法院由此就失

去了中立性。 同样，也不能认为国家出资设立的单位

或机构不具备社会性了。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有由国

家出资设立的社会性机构。 总之，那种把国有出资行

为与中立性、社会性天然对立、完全排斥的观点是完

全错误的。 事实上从司法部以往多次组织有关人员出

访考察国外司法鉴定体制的报告可以看出，不仅大陆

法系国家，就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等国， 都有大量的由国家出资设立的司法鉴定机构，
并且在各个国家司法鉴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

的甚至不对社会提供鉴定服务，专门接受警察机关的

委托鉴定。
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下一步

改革的重点应当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纠正这一作法。
由国家出资建立一批国有或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与

现有的侦查机关内部的和社会的鉴定机构（包括高校

和科研院所设立的鉴定机构） 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各有侧重，承担起我国的司法鉴定任务。 社会鉴定机

构主要承担民事、 行政诉讼及仲裁活动中的鉴定任

务，一般由当事人委托，特殊情况下由法院委托；侦查

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不能接受社会委托只为侦查活

动提供鉴定服务，或在特殊情况下接受法院的委托为

民事、行政及刑事诉讼活动提供鉴定服务；由国家出

资设立的国有或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是司法鉴

定队伍中的“国家队”，拥有精良的设备、技术和高素

质的人才，主要承担刑事诉讼所涉的鉴定业务和在特

殊情况下接受法院委托为民事、 行政诉讼中重大、疑

难复杂的案件提供鉴定服务。 这样安排既符合各类诉

讼的性质、特点，对司法鉴定的要求，也符合我国社会

鉴定机构技术设备条件相对较差、 人员素质有待提

高，司法鉴定的公信力还不是很强的现状。

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鉴定管理体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

□ 王敏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
全国人大 2005 年通过的 《决

定》， 以建构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

体制为基础，以实现司法鉴定队伍建设、机构建设和

质量建设的发展为目标， 对促进司法鉴定规范化、法

制化和科学化，以保障和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有着历史性的积极意义。 实践表明这个决定

符合我党关于司法改革的精神， 符合法治发展的方

向，符合相关诉讼法的完善需要，应予以充分肯定。
五年来，为了贯彻落实《决定》，司法行政管理机

关和有关部门作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毋庸讳言，现实中仍然存在着与《决定》的规定

及基本精神不一致的问题。 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司

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我国的司法鉴定管理制度

不断完善，以符合我国法治发展的需要，符合刑事诉

讼法等法律的发展、完善的需要。
为进一步深化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特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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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几点意见：
1． 关于“其他类”的管理

司法鉴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应当坚持原有的改

革方向，尤其是统一管理以保障和促进司法鉴定管理

工作的科学性、规范化及有效性，以适应司法改革的

需要。 为此，对“三大类”司法鉴定应当统一管理的，应

按照法律的规定进一步推进管理的统一、规范、科学，
而《决定》所提到的“其他类”鉴定事项，也应尽快纳入

统一管理的范围。
2． 关于鉴定人名册的管理

鉴于司法鉴定的中立性是公正、客观、科学的基

本保障，因此，现有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中实际仍然

存在的多头管理问题，尤其是关系到部门利益的多头

管理问题，应分阶段、按步骤予以妥善解决。 我认为，
首先应解决鉴定人名册的统一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一方面，负责司法鉴定统一管理机构应充分尊重相关

职能部门在运用司法鉴定过程中针对问题所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各有关职能部门应充分信任

负责司法鉴定统一管理机构的管理工作。 如果职能部

门， 尤其是人民法院在鉴定人名册上仍然自行其是，
必将因此而损害司法鉴定的中立性，并因此动摇司法

鉴定公正、客观、科学的基础。
3． 科学分析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鉴于司法鉴定管理的发展应适应司法公正（包括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需要，因此，对现实中存在的

问题，应进行科学分析，以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例如，重复鉴定和鉴定意见打架的现象，原因就十分

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予以全面否定。 其中，鉴定意见不

一致的原因，如果并不是因为鉴定人的能力、水平以

及客观公正的立场出了问题， 如果不是因为鉴定程

序、方法或者检材等方面发生问题，那么，就如同科学

家之间也有分歧一样，鉴定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的。 又

如重复鉴定问题，如果该项重复鉴定与诉讼法的规定

相符，是源于当事人权利保障的需要，那么，就不应予

以否定。
4． 建设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

应按照司法鉴定的发展规律推动我国的司法鉴

定管理工作。 为此，应当准确定位“国家级资质的司法

鉴定机构”。 首先，“国家级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建

设确有必要。 国家为建设“国家级资质的司法鉴定机

构”进行必要的投入，这既是由于国家在发展司法鉴

定事业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也是由于司法鉴定应尽

快发展以适应司法的需求。 毕竟，完全依靠社会的力

量迅速形成具有规模大、鉴定种类较丰富、鉴定人素

质高、信誉好及鉴定质量较高的鉴定机构，并不现实。

然而，也应当认识到，“国家级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
决不应意味着其权威的不可挑战性。 从科学的角度来

看，并不存在不能挑战的权威；从诉讼法的角度来看，
司法鉴定只是一种证据，同样要经受质证等程序才能

认可。 因此，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重点，不应是建设

具有不能挑战的司法鉴定机构。

《决定》实施的主要困惑与出路

□ 郭华，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学实践与

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决定》历经五年的实施和磨

合取得一定的实效，却未达到预期

的建立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目标。 之所以说其确

定的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仍未能完全形成，是因为

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仍存在不统一的各种情况，以至于

《决定》实施五年依旧存在一些困惑。 我认为，存在这

些困惑的主要原因如下：
1. 《决定》本身定位因素

《决定》作为司法制度改革的法律，因其仅仅为司

法鉴定制度改革尤其是司法鉴定登记管理改革确立

了相关职权，对其规范司法鉴定行为、鉴定行为的运

行程序以及鉴定障碍消除没有作出整体性规定，致使

其在实践运行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障碍因素、制约机

制，实施起来步履维艰，有些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以至于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尚未完全形成。

2. 司法鉴定体制外的制约因素

人民法院在《决定》排除其管理司法鉴定职权后

成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外的因素，然因制度对接或者

衔接没有得到很好处理，尤其是司法鉴定机构的名册

编制问题影响了司法鉴定体制内统一管理机制的有

机运行。 《决定》 取消了人民法院设立鉴定机构的权

力，其原有的鉴定机构在脱离人民法院之后，对其来

说失去了对鉴定的一定信任度，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本

身对其不仅没有为其带来便利，却又增加了一份担心

和程序上的麻烦，如何再像有鉴定机构那样得心应手

使用鉴定便成为其改革的基本思路。 况且，我国司法

鉴定制度改革的理论借鉴或者论证的话语均是外来

的，而移植这些外来的制度也与《决定》确立的统一的

司法鉴定管理制度不相一致，以至于在实践中造成了

确立的现实制度与制度的理论论证之间出现紧张关

系，使得改革不仅不能说服别人，甚至连自己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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